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二届董事会十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届董事会十次会议于 2012年 8月 15

日召开，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阅读相关会议资料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

了解，经讨论，对以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和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的要求，作为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截至

2012年6月30日的对外担保情况和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了认

真核查和了解，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我们对于报告期内的对外担保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截至 2012年 6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应项目业主要求，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对重庆

系统公司签署的“平安重庆•应急联动防控体系数字化建设工程”中的 41个区县

建设项目合同项下的全部责任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同时为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公司的上述连带责任担保事宜提供反担保。 

2、报告期内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我们对于报告期内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我们查验了报

告期内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截至2012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或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关于公司聘任财务负责人的独立意见 

本次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任职资格、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均能

够胜任所聘职务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不

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也未

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同意二届董事会十次



会议对刘翔先生的聘任事宜。 

 

三、关于利润分配政策和未来三年股东汇报规划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保持自身持续稳健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对股东稳定、合理的投资回报，

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在综合考虑企业经营发展实际、当前及未来

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了连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

与规划，重视现金分红，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公司在审议此项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此次修订及制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 

 

独立董事签字： 

 

吴晓波   徐文财   程惠芳   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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